关于对区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
第102号建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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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居民小区配建集中充电设施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1、我局联合自然规划局及其他相关部门，正在加快积极推进做好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及充电设施建设工作。据悉，区领导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纳入本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一步，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纳入新建项目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内容，确保按标准设计、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加强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推动应建未建、缺建停放充电设施的居民住宅小区及时补建，已建但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改建升级。摸清现有停放充电设施数量和安全现状，确定补建、改建比例，列出建设计划。
2、我局物业科督导物业企业加强学习培训，积极宣传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知识，并进行相关消防演练，联合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督导物业服务企业，加大排查巡查力度，对电动车乱停乱放、私拉乱接现象及时发现，及时劝阻制止，对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上报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处理。
3、鼓励街道办事处联合物业企业增加充电桩区域监控设备及消防设施基础建设，加大对偷盗电动车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让业主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深入宣传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常识以及违法法律责任，普及逃生自救常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消防安全各项规定。对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加大检查执法频度，常态化组织明察暗访，加强夜间巡查力度，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上楼充电”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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